附件1
呼玛县水务局转移支付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5年度）
	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
	黑龙江呼玛县段防凌爆破项目

	中央主管部门
	水利部

	地方主管部门
	呼玛县水务局
	资金使用单位
	呼玛县水务局

	资金投入情况
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×100%)（10分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85
	85
	100%
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
	85
	85
	100%

	
	      地方财政资金
	
	
	

	
	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
	资金管理情况
	
	情况说明
	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	
	分配科学性
	分配科学
	

	
	下达及时性
	下达及时
	

	
	拨付合规性
	拨付合规
	

	
	使用规范性
	使用规范
	

	
	执行准确性
	执行准确
	

	
	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	良好
	

	
	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	良好
	

	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总体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确保呼玛县安全度过凌汛期，对黑龙江呼玛县段部分易卡塞江段进行防凌爆破工作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	呼玛县防凌破冰工作对呼玛县上江岛段、翻身屯段、迎门砬子至罗家沟段、三合段共4段15.9km实施人工爆破破冰工作，有效消除安全隐患。

	绩 效 指 标 （9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全年实际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[bookmark: _GoBack]产
出
指
标      （40分）
	数量指标
（10分）
	防凌爆破数量（4处）
	4处
	4处
	

	
	
	质量指标
（10分）
	凌汛安全隐患消除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
	防凌爆破作业质量合格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时效指标
（10分）
	凌汛期前完成作业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成本指标
（10分）
	项目预算
	≤85万元
	85万元
	

	
	效
益
指
标      （40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（10分）
	凌汛灾害经济损失减少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（10分）
	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（10分）
	黑龙江呼玛县段河道行洪通畅率
	≥80%
	100%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（10分）
	防凌减灾能力提升程度
	≥80%
	100%
	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上级主管单位满意度
	≥90%
	100%
	

	
	
	
	服务群众满意度
	≥90%
	100%
	

	说明
	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	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 
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刘越  181045708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王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6年2月28日




